
人学研究持续发展的自性究诘

 

陈立新 

在近年哲学界面向现实的学术氛围中，曾以“人学”之名在当代中国问世的学术研究，目前已然在总体上加入到讨论当代中国

现实问题的学术博弈中。如此正合时宜的选择，凸现了当代中国人学研究矢志于前行的良好愿望。既是这样，我们问：既有的人学

研究究竟如何领悟了人的现实生存并起促进作用？问题的这种提法需要我们把视线对准人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域，因为一种学术研究

只有厘清了自身的基本问题，才能拥有标识自身存在的自律性而真正立足，从而能够令人信服地在现实生活世界出场说话。依循这

种要求，我们发现，自始至今，人学研究对于某些关乎自身存在的理论问题还鲜有深思，甚至是讳莫如深。在这种情况下，人学研

究的实际意义就与自我想象不相合拍，其发展前景自然堪忧。本文致力于追究影响到时下人学研究走向的关键问题，旨在引发进行

富有原则高度的研究，促进人学研究贴近现实而不断地深化。 

一、作为“学科”的人学如何可能？ 

首先进入我们眼帘的乃是当代中国人学研究发生学意义上的现象实情。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人学研究基于哲学而起，是哲学这一支援性背景促成了人学走向目前的生存状态。于是，从哲学出发来想

问题，这是时下人学研究不可摆脱的“先验”前提和挥之不去的学术情结。而且，为了能够“存活”，人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

在当今门类林立的知识丛林中抢占地盘，使自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既然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天生依赖于哲学，那么，拷问人学

作为学科来建设时所采用的哲学路径，就是头等要务。 

一般而论，建立新学科的当务之急是要明确该学科的研究对象。难处在于，每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都不是先天地呈现，而是经由

相关从业人员的研究最终通过逻辑而证明出来的。而且，研究对象的实在性直接取决于这种证明完善与否。这就是说，没有一门学

科能够凭借自身的方法来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数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用数学方法来确定，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用生物方法来确

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用经济方法来确定……，而无一例外地都要经过逻辑证明才能确定下来。 

如果对逻辑证明的思维行程进行本质还原，我们可以发现，逻辑证明首先是要设定一个与外界绝缘的从事证明活动的主体，继

而这个主体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对象世界——此为所要证明的东西，最终通过逻辑力量证明这个主体有了一个对象世界。就此请

问：这里实际证明了什么？答案是：这种证明从“孤立主体”出发，形式上确证了对象的实在性，实则证明了呈现这种实在性的那

个主体的能力，证明了这个主体乃是绝对的“规定者主体”——亦即西方近代哲学所论证的“纯粹自我”。易言之，逻辑证明本质

上是要寻找被“纯粹自我”亦即意识“内在性”所预设的存在。显而易见，任何一门学科对于自己研究对象的证明和希望，毫无例

外地都要分享近代思辨哲学的预设前提，援引意识“内在性”为自己的立论基础。 

既然人学研究立志把人学当作一门学科来设计和建设，那么，人学的研究对象就必定也是要通过逻辑证明而产生，人学研究必

定也是要寄宿于意识“内在性”的存在论基础。可是，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辩驳地是人学的视界中心，人学无一例外地需要以讲

述人的现实生存故事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根基。既然如此，人难道需要通过逻辑证明来宣布其现实存在吗？人能够栖居于近代思辨哲

学所安顿的精神家园吗？人学果真能够依据意识“内在性”来赢获自己的理论视野吗？ 

不错，康德曾经察觉到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黑格尔更为彻底，把人界定为“理性动物”，认定人是“天

生的形而上学家”。
[1]

更有甚者，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之思，一力于描画和论证“逻辑学”何以能够成为“精神货币”的发展过

程，就合乎逻辑地把形而上学指证为人之为人的基础。黑格尔的处心积虑真是可能的吗？ 

众所周知，黑格尔高度评价了人的热情和激情作为“原动力”对于历史的建构意义，将之与绝对理念并称为“世界历史的经纬

线”。黑格尔洞察到，人们为满足自身利益而充满激情地活动，乃是“个人生存的无限的权利”，从而在哲学中为人允诺了一个生

存空间。由于黑格尔始终坚持，绝对理念是“原则”，是“最后的目的”和“使命”，人的激情乃至人类的活动则是“实行”或

“实现”，所以，黑格尔对人的器重只能被看作是为了思辨而做出的变通，是其整个思辨的权宜之计。
[2]

于是，黑格尔告诉我

们，虽然在历史的广阔画面上，我们发现的是人的激情的“戏剧”，但这正是“理性的狡计”。理性始终留在“后方”，利用人的

热情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可见，以理性形而上学为基础，人被界定为一个有用的“逻辑符号”。在这种角色定位中，人按照现成的

要求来行事，缺失的正是自己的意愿。 

全部问题的要害在于，在黑格尔哲学鼓舞下，人们怀着对于现实和未来前所未有的信心，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时代文明的创建之

中，过上了丰裕的物质生活。可是，席卷欧洲文明的两次世界大战以不可阻挡的物质力量彻底粉碎了人们的梦想，证明理性万能乃

是骗人的谎言。原来，理性并不能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一切，被颂扬了几个世纪的“理性”居然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如此便要求了

“理性的毁灭”，人类在后黑格尔时代陷入了“无家可归”的生存困境。海德格尔指出，“这种无家可归状态尤其是从存在之天命

而来在形而上学之形态中引起的，通过形而上学得到巩固，同时又被形而上学作为无家可归状态掩盖起来。”
[3]

由此看来，近代

理性形而上学作为人的精神家园，不仅不能让人安心，而且把人带入了生存困境。 



由此可以看出，按照“学科”的要求来筹划自身的人学研究，从其问世之日起，就自行制造了学科话语对视野的僭越，陷入了

主次颠倒的非分之想，本末倒置地制造了对于人的现实生存的褫夺。 

既然人学作为“学科”而存在势必要归依理性形而上学的意识“内在性”，那么，时下由“学科”来思人学的学术研究，哪怕

是出于为了挺立人学在当代中国的在场这样的善良愿望，也都是不可理喻的，因为这从根子上起就已经失误了。如此说来，难道人

学的存在就是毫无意义的了？此言大谬。我们提示作为“学科”的人学之不可能性，同时也就澄明了人学“向来我属”的存在论基

础，亦即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人学正是在此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领地。 

马克思曾说过，“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

方。”
[4]

这里不仅洞明了理性形而上学之真正根由，而且还明确了实证科学的存在论根据。所谓“真正的”，乃是指“属人

的”。就是说，一切实证科学都必须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展开自身，从而才是人所需要的。不消说，马克思提出的乃是对

实证科学以人为本的终极要求。这种洞见对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境遇尤其具有穿透力和针对性。 

当代人在实证科学迅猛扩张的浪潮中亲身感受到“知识爆炸”的冲击力。问题在于，如此这般的知识状况究竟给当代人带来了

什么？请看海德格尔的诉说：“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关于人有这么多的并且如此杂乱的知识。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使

关于人的知识以一种如此透彻和引人入胜的方式得到了表达。从来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有能力将这种知识如此迅速而轻易地提

供出来。但也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对于人是什么知道得更少。没有任何时代像当代那样使人如此成了问题。”
[5]

如果毕竟不

能否认海德格尔近乎悲观地道出的当代生活世界的某些真相，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当是当代

知识诉求和知识体系建构的“绝对命令”。正是在此，人学研究是值得期待的。 

基于当代生存情境和人学自性特质的双重视角，当代的人学研究在守护自身的生存活动中，理当坚定不移地切入当代人的现实

生活过程，摆脱学科筹划的狭隘一己之私，通过阐明和弘扬人的存在意义，自觉地充当一切知识形式须臾不可或缺的“文化后

方”，充当“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守护神”。我们姑且把人学的这种时代要求表述为“人学精神”。 

从直接的思想取向来看，“人学精神”的当下目标有二：其一，针对作为“学科”的人学研究从根基上遗忘人本身的倾向，

“人学精神”乃以深刻的问题意识、执著的人文关怀、开放的文化视野纠正时下人学研究的存在论上的偏蔽，呈现人学本己所有的

存在论基础。其二，针对当代社会弥漫的对于人的生活意义失去热情的知识状况，“人学精神”倡导人的生存历史性，开启切近现

实生活世界的认识境域，为当代各门知识树立应有的人文意识而成为“真正的实证科学”提供强大的文化范导，重建真正守护人的

存在的精神家园。 

二、究竟是在何种哲学境域中弘扬人的主体性？ 

主体性问题乃是人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兴起的理论先导，人学兴起之后自然受到了理论兼并，因为主体性归根结底是专属于人

的。就此而论，如果主体性之于人学始终是不可忽视的理论重镇，那么，严格地判明主体性之被论究的哲学境域就尤为关键。这不

过是表明：尽管主体性之于人乃天经地义，但并不是一切哲学都能够把主体性思为人之所有。这里特别是针对西方近代理性形而上

学的，这种哲学之思论证了并不属于人的主体性。只要提到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几个标志性的思想环节，我们就能一目了然。 

笛卡尔通过理性的普遍存疑，把“我思故我在”视为“第一号最确定的认识”，宣布哲学的原则乃是“从自身出发的思维”，

亦即“内在性”，从而带头重建哲学基础，使哲学在经历千年奔波之后回到自己的“家园”。由于把“我思”请进哲学殿堂，以及

对于“我在”与“我思”内在勾连的执著，笛卡尔为“我在”指证了一个生存空间——“我思”。这就不可移易地转移了近代哲学

“兴趣”，因为“作为存在的思维，以及作为思维的存在，就是我的确认，就是‘我’。”
[6]

可见，在笛卡尔的语境中，“我

在”纯全系于“我思”，“我”由之乃是一个“能思之我”，“我”的主体性之被确立的根据乃是内在于“我”之中的“我思”。

这是近代哲学论证主体性的开始。当然，笛卡尔所向往的“我在”与“我思”的连结，具有人为推论之嫌，尚未达到必然之相关，

只是康德才建构了这种必然性。 

康德说：“‘我思’必须有可能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因为不然的话，在我里面就会有某东西完全不能被思维，而那就等于

说，表象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至少对我来说等于无。”
[7]

从此可知，“我思”不同于我的“表象”，而是“我的一切表象”能

够成为可能的条件，由此宣告了“我思”的客观普遍之效准。“我思”何故能够如此？在康德看来，“我思”本身乃是“空洞的表

象”，是伴随一切表象的“单纯的意识”，是“我”所拥有的“单纯的机能”。这种机能乃是“我”的“自发性的活动”，是联结

感性杂多的“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亦即“纯粹统觉”。这是一个“最高点”，一切知识皆因之而成为可能。就此看来，康德

的“我思”已经不是笛卡尔意境中的“我在思”——“思”是“我”的属性，而是纯粹逻辑意义上的“我等于思”——“思”就是

“我”，是人人皆有的“纯思”。所以，经过康德，“我”与“思”的内在相关获得了可信的阐明，“我”便真正是“能思之

我”，且有着充分的根据成为绝对行规定的“规定者主体”。 

黑格尔认同康德由“我思”所表达的主体性，但断然拒绝与之俱来的“形式主义”，认为彻底的理性原则坚决要求把“我思”

同时看成是事物“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这里的事物“自身”是关乎问题之根本的。黑格尔宣称，事物之“自身”



不在自己本身内，而在一个“普遍神圣的理念”之中，这是一切事物的“命运”。换言之，“我思”不过是执行着绝对精神的要

求。这样，黑格尔就为曾经仅仅是先验形式的“能思之我”注入了实在内容，以“我思”为先验条件的认识乃是绝对精神的自行制

造。基于此，“我思”就不会满足于自己纯粹的内在性，也不会沉没于对象的无差别性之中，而是如此之“自我活动”：“自我外

在化它自己并自己沉没到它的实体里，同样作为主体，这自我从实体[超拔]出来而深入到自己，并且以实体为对象和内容，而又扬

弃对象性和内容这个差别。”
[8]

可见，黑格尔消解了“我思”在康德那里被赋予的“他界”，“能思之我”从此便具有绝对无限

的素质和权力。 

从这样简要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大致归纳近代哲学对主体性的论证：其一，笛卡尔由“我思”确证“我在”，允诺了“能思之

我”，开启了理解主体性的帷幕，但具有借用形式逻辑推理的不严密性；康德通过阐发“思”是“我”之“自发性”，指证了“能

思之我”主体性的必然性，但流于形式而缺失实在内容；黑格尔则用绝对精神的“自我活动”建构了“能思之我”的客观普遍性，

把近代意义的主体性推向极致。其二，近代哲学无一例外坚守着意识“内在性”的基本原则，高扬以“我思”为主体的主体性，由

此培育了“理性绝对自主”的时代精神状态和文化时尚。其三，基于“内在性”的存在论原则，近代哲学奉行主客二元劈分的学术

理念。黑格尔虽说具有弥合主客分殊的意志，但却用客观化的精神充当纽带，仍然没有走出主客二分的窠臼。于是，由绝对独立的

理性所支撑的主体就是没有对待的存在物，其主体性的现实展开完全指望着“我思”的逻辑运作。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对于主体性能够期望什么呢？ 

这里以近代哲学的最高成就为分析参照想必是明智的。前已交代，黑格尔基于绝对精神而勾勒了能够自圆其说的主体性。作为

“实体”，绝对精神乃是先于宇宙万物且又是宇宙万物本质基础的永恒实在；作为“主体”，绝对精神“建立自身的运动”，不断

地外化自身又能够扬弃异化返回自身。绝对精神如此这般的特质和威力，唤起了人们关于主体性的无限遐思。可是，在黑格尔的语

境中，绝对精神作为“实体”和“主体”不过是“概念自身的内在运动”。换言之，没有思辨逻辑，就不会有绝对精神的作用。而

且，在黑格尔把对象理解为“正在消逝的东西”的情况下，黑格尔依据逻辑做出来的主体乃是能够统治甚至消灭对象的力量。惟其

如此，黑格尔所心仪的主体性就是“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就是没有对象也不需要对象的神秘的绝对的主体性。 

难道黑格尔所论证的主体性彻底与人无涉吗？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整个思辨结构维系于“三个因素”，而绝对精神则是形而上学改了装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由

此可见，第一，黑格尔神秘绝对的主体性确凿无疑地蕴藏着对人来说的真正可能性，这是黑格尔哲学巨大的“真理”；第二，即便

由黑格尔集大成的近代哲学之于建构人的主体性具有不可否认的意义，但是，这种积极性根本不能现成地给予我们。所以，全部问

题的关键在于把黑格尔哲学的“真理”从其思辨结构中剥离出来，在于标明主体性乃是“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的现象实情。不消

说，这项艰巨而神圣的工作首先属于马克思。 

马克思认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设若

它能够存在，那也只是由逻辑思辨“不停息的旋转”所虚构出来的存在物。事实上，“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

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

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
 
[9]

必须承认，理解主体性的一个革命性转折

在此豁然显现。 

其一，人之作为主体是人在“对象性的活动”中的自我创生，而根本不是“我思”的逻辑构造。的确，近代哲学证明人是有意

识的，这是不可否认的重大成就。但是，如果因之就把意识等等“内在性”视为人的源始本质，并就此认为人就是以拥有“内在

性”而生存在世的，则注定迷失了理解人的方向。马克思的革命性在于崭露了意识之于人的派生性，从而把“有意识的个人”归结

为“现实中的个人”，把“现实中的个人”归结为“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本质地看，人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实现着对自身存

在的守护，从而必定要依寓于自己的对象世界并时刻执著地“在之中”，而这根本就是人自己的操心和筹划。在这种意义上，人之

为主体，对象之为客体，根本不是逻辑先行设计的可以现成给予人的东西，而是人的“对象性的活动”的自我生成，由此出现的乃

是人与对象世界的原初关联。既然如此，人就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世界就是另一个对人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 

其二，人的主体性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而根本不是“我思”所设定的“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既然人

注定要自己筹划自己的生存，那么，蕴藏在人身上的“自然力”或“生命力”作为人之为人的内在能动性，就表达着人的“感性意

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是特别地需要从存在论的高度予以明晰和把捉。它们不仅标识对象之于人源始地就不

可或缺，而尤其把对象之于人的非现成性显示出来。于是，人在原初状态中也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人筹划生存的感性展开必

定充溢着“活动的激情”。在马克思看来，“激情”和“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既不能粗暴地归之于“非理

性”，也不是那个“理性的狡计”的执行者。人的主体性正是在人的激情和热情的实行中现实地在场。可见，人的主体性乃是人之

为人的本源现象。 

总之，马克思通过深入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切近地领悟了人的主体性，让主体性回到了自己的家园。这表明，主体性并

不能游离于人的实践活动，人是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持守着自己的主体性，对于主体性的任何理解理当由此上手才是合法的。有鉴

于此，当代人对主体性的理解便有着不容破坏的纪律，任何逗留于近代视域来理解主体性的退却式企图必须予以当头棒喝。换言



之，我们必须断然拒绝并阻止从“绝对主体”出发来领会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应该说，如此这般的要求乃是对于

时下主体性研究的现实关切。 

当代中国的主体性研究，至今仍广为流行的做法就是首先要界定人的主体性，归纳其具体的表现，以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合法门

径。这种研究方法已然凝聚为一种惯性思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塑造了一种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学术风尚。与此相适应的学术论

争，人们常常以“概念明晰”为由，或者进行自我辩护，或者指望别人就范。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主体性是人的生命的建构和敞

开，从而根本就是不可定义的。相反，把知性科学的做法挪用到人学研究中，恰恰会遮蔽人的主体性，产生原则性的误导，并最终

沦为天真的概念游戏，对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毫无裨益。真正说来，没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理论，却有人的主体性的本真存在和实

行；人的主体性根本不可能停留于任何理论阐述之中，也不是能够从某种理论文字中就可以找到的。既是这样，我们还能够满足于

为人的主体性操心一个知性科学式的定义吗？人学研究还能徘徊于这种思辨的哲学路向上、做着传播和巩固近代哲学意识“内在

性”的事情吗？ 

三、自由之于人究竟是何种性质？ 

在人的主体性现实展开过程中，自由始终与人同在，从而人学研究迎面遭遇自由问题是有充分理由的。从总体上看，时下关于

自由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依循“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这样的观念来确定阐释方向。且不说此种观念在表达形式上强调“必

然”先于自由，也不论“必然”的产生不可避免地需要借重概念演绎的力量，仅就其直接所指而言，此种观念告诉人们，人要想获

得自由，首先必须是一个能够且实际进行着认识的“认识主体”。这样说来，如果人注定是不能没有自由的话，那么，人生存在世

的当务之急乃是修炼并运用意识“内在性”。这难道不是以标准化的近代思辨哲学原则为运思理据吗？ 

而且，尽管古往今来人类对自由的“认识”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但尽人皆知的是，自由迄今为止仍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

标。换言之，人的自由始终处于“现在进行时”，未曾因为得到某个理论的精辟说明就变成过去或现在“完成时”。如此这般的实

情究竟意味着什么？莫非人们关于自由的领悟出现了遗漏，以至于人的自由尚有未被道说的结构？我们先来倾听海德格尔的有关申

说。 

海德格尔宣称，人是“操心”在世的“此在”，操心就是此在对自身生存的感性筹划，涵纳着“生存论建构”、“实际性”和

“沉沦状态”三个结构环节，分别对应和栖身于“将来”、“曾在”和“当前”三种时间状态。海德格尔由此就认为，“时间性使

生存论建构、实际性与沉沦能够统一，并以这种源始的方式组建操心之结构的整体性。”
[10]

就是说，“此在的意义是时间性”，

时间性乃是此在生存在世的源始基础。 

如此说来，时间性难道就是一个在自身内部不停息地运动的神秘过程吗？不是。此在操心的三个结构是同时并存的，“将

来”、“曾在”和“当前”三种时间样式也是同步呈现的。这就非常清楚地公开了时间性具有“绽出”性质的真相：“时间性是源

始的、自在自为的‘出离自身’本身。”
[11]

既是这样，此在的生存本质上就是“出离式”的，亦即“绽出之生存”。而且，惟有

此在式的人才进入并时刻追赶着这样的生存“天命”。这正是我们自身实际生存的实情。惟其如此，此在就注定要向存在者保持行

为的开放，且必须自己“先行确定”行为之所向。海德格尔立即予以提示：“这种为结合着的定向的自行开放，只有作为向敞开域

的可敞开者的自由存在才是可能的。此种自由存在指示着迄今未曾得到把捉的自由之本质。”
[12]

显然，这里的“敞开域的可敞开

者”需要予以细究。 

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此在向来都是出离之在，必定要坚执“行为的开放状态”。于是，“敞开域”就是此在开放行为的承当

和置身，意指此在开放状态之实行。“可敞开者”在语义上直接是指具有敞开之性的存在者，不消说，只有此在才能堪当此任。显

而易见，海德格尔把自由与“敞开域的可敞开者”相勾连，实际上就是把自由指派给人。何故有此令人费解的言说？其枢机不是止

于一般意义上的判定，而是借此彰明此在的行为开放状态植根于自由，自由毕竟是此在生存建构之中的性质。 

既然自由被指证为向“敞开域的可敞开者”的自由，而此在这种“可敞开者”始终是要向存在者敞开自身的，所以，向着敞开

域的可敞开者的自由则是“让存在者成其所是”，自由便自行揭示为“让存在者存在”。海德格尔做出注明：“让－存在：1．不

是否定性的，而是允诺——保护；2．不是作为以存在者状态为定向的作用。对作为存有的存在的尊重、照管。”就此可知，“让

存在者存在”，不过是让此在向存在者展开自身，把存在者带向在场，置入敞开域之中，与此同时，此在实现了对存在的守护。于

是，“让存在，亦即自由，本身就是展开着的，是绽出的。”
[13]

至此我们能够明白，海德格尔指明自由和此在原本就是共居一

体，自由乃是此在向来我属的生存结构。易言之，“绽出之生存”的此在本来就是自由的，自由是人始终不渝的本性。 

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断然拒绝把自由视为人的“一个特性”的流俗观念。其原因是比较清楚的。只要自由仅仅是人的特性，

那自由之于人必定可以时可有时可无，从而就是可多可少、可增可减、可扬可抑的附属物。在这种情形下，人必定会丧失行为的开

放性，并真正疏离“绽出之生存”的本质状态，如此这般人岂能为人？所以，海德格尔主张，人并不把自由“占有”为特性，恰恰

相反，正是自由——即“绽出的、解蔽着的此之在”，源始地占有着人。
[14]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关于自由的这些论说，洞明了自由之于人的迥然异于流俗之见的本质结构。可以肯定，海德格尔的讨论，

既非旁出偶发，亦非余兴附会，而是缘起于深层之忧虑。此忧不仅仅在于自由的“近代阐释”，而本质重要地还在于当代人对此阐

释的麻木不仁。这也是我们引证海德格尔之道说的真正意图。 

真正说来，自由的近代阐释由斯宾诺莎奠定了基本的方面，罗素对其主旨有个言简意赅的归纳，即：“人只要不由本愿地是大

整体的一部分，就受着奴役；但是只要人借理解力把握了整体的惟一实在，人即自由。”
[15]

而更为简练的表达则有“自由是对必

然的认识和改造”这个命题。根据这种自由观，人们只要竭力去认识并改造在自己身外的“必然之物”，就能够获得自由。而且，

人们的认识越深入越广泛，由之而来的改造越彻底，所获得的自由就越多越大。就此试问：人如何确保从自己的“内在范围”出来

并能够进入自己并不熟悉的外在“必然之物”？答曰：进入外在“必然之物”的通道乃是理性。然而，我们已经做过分析，近代理

性形而上学根本不能为人建构生存基础，相反的情况倒是千真万确，由此足见近代自由观念的虚妄性。 

按照近代的自由观念，我们毫无例外地看出：其一，自由之于人纯全是外在的，是人持之以恒予以追求或许能够达到的目标，

人实质上被给定了一个只能“消费”自由的角色。其二，自由之于人纯全是偶然的，维系于人的此一时彼一时的“认识”冲动，人

是出于个人的主观好恶而与自由照面。其三，自由之于人纯全是任意的，人越是认识必然就越能拥有自由，如此没有任何约束的煽

动，势必招致“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结果。 

不可否认，自由的近代阐释在当代中国一直作为合法化理论被接受下来，自由之于人的生存论性质全然遭到遮蔽。基于此，人

们被引领到“想”自由的路向上，以为自由离自己最近但实际上却最远，而在抱怨没有自由时自由却真正在自己的身旁。要害在

于，人们对于这种“剧场假相”完全没有批判力，安之若素，趋之若骛。就此而论，把海德格尔的深思据为己有正是当下人学研究

不可推委的责任，深入自由之源始出生地、进而澄明自由之于人的真正性质乃是我们当下不可延宕的行动。 

（载《安徽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06年第6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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